
经文：可一六：20；林前
三：5-10；林后六：1

引言：
教会是相信耶稣基督

为个人救主的信徒相聚的
团体，也是同工相处配合以
发 挥 生 命 信 仰 功 能 的 场
所。在教会中同工的人，除
了要有纯正的信仰，工作的
恩赐，正确的解经法，对圣
经真理有全面的掌握之外，
还要懂得与别人同工。如
果不善分工合作，偏激待
人，互相攻讦，不善栽培后
起之秀，就不但会限制圣工
的发展，拦阻福音遍传地极
的使命，甚至中了魔鬼分裂
教会的诡计。今靠主的恩
典和圣灵在圣经中的教导，
提出六点，供各位参考：

一．“同工”一词的用法
1.动词。就是“一起工

作”。新约中用了五次：
a.主和他们同工（可一

六：20）。指主与门徒一起
工作。

b.万事都互相效力（罗
八：28）。希腊文是“万事
一起工作得益处”。

c. 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林前一六：16）。指一起
工作的信徒。

d. 与 神 同 工 的（林 后
六：1）。指作神所作的工
作的信徒。

e. 信心与他的行为并
行（雅二：22）。“并行”希腊
文是：信心与行为一齐工
作。英文译作 Thou seest
that faith was working with
his works。

2.名词。“一同工作的
人”（Fellow workers）。

a.与保罗同工者（罗一
六：3；西四：11）。

b. 与 神 同 工 者（林 前
三：9）。

3.按照上述“同工”一
词的用法，可知同工是：

a.作同一工作的。
b.在工作上互相效力，

彼此协助。
c.是与工作并行的。
d. 为同一工作共同劳

苦的。
二．“同工”一词在圣经

中的意义
1.与神同工（可一六：

20；林前三：9；林后六：1）。
a. 表明我们与神作一

样的工作。神所作的工作，
是我们应当作的（约五：17,
19）。

b. 说 明 工 作 的 标 准 。
作神所作的，才是与神同
工。

c.说明工作的性质和范

围。凡是神所作的工，才是
我工作的性质和范围。

d. 说 明 工 作 的 路 线 。
神工作的路线就是将救恩
传给万邦，这是我们教会同
工的路线。

2.在基督里同工的（罗
一六：3,9）：

a. 都在基督里作基督
的工作，才称为同工。

b. 在基督里的工作都
是要彼此帮助的。各人尽
力运用所得的恩赐彼此帮
助，去完成基督救赎大工，
这批作工的信徒称为同工。

c.信徒在教会里工作的
地位是平等的，因为都是在
基督里工作，都是彼此帮助
者。

d. 信徒在教会里工作
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为
基督而作的，不是为人而作
的，都是要完成神在基督里
所定的工作（弗二：10）。

3.是一同劳苦的（林前
一六：16）。“同劳”是指一
同竭力，勤劳的为主作工。

a. 有 同 样 的 负 担 ，异
象。有同样的努力，肯付同
样的代价去完成基督所托
付的工作。

b.有同样的心志，虽然
疲乏，还是尽力去完成这工
作（参路五：5；约四：38；罗
一六：6）。

教会同工是与神同工
的，是与基督同工的，是一
同劳苦的。有这三个条件
才配得称为教会的同工；否
则，虽然同在教会工作，但
不能称为同工。
三．同工是神亲自配搭的

（林前一二：24）
1. 同工不应该由我们

自己去拣选，而应该由神去
配搭。因为我们不能像主
一样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
二：23-25）。神是主，祂知
道如何配搭（林前一二：
24）。神是全知的，祂知道
人的心，人的性格，人的恩
赐。祂看哪些人配搭在一
起最好，就将之放在一起工
作。所以：

a. 要完全按神的心意
去安排调配同工，如果按自
己的喜好去挑选，而不按神
的心意去配合，必定遭受同
工之苦。

b. 既然是神安排配合
的，我们就不可随意离开。
如果不满意神所配搭的，就
是不满意神的主权，这是反
叛神的罪。

在神的配搭下只有顺
服与合作，不求自己的喜
欢，也不求人的喜欢。这样

就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圣
工。

2. 神必定会预备同工
（创二二：14）。名称为“以
勒”的神，也必为我们预备
最合适的同工。例如：

a. 神为亚当预备夏娃
为同工（创二：15,18）。

b.神为摩西预备亚伦，
户珥，约书亚为同工；造会
幕时也预备技艺工人（出三
一：1-2）。

c.神为十二使徒预备同
工（太一○：1-4）。

d. 神 为 保 罗 预 备 同
工。先有巴拿巴（徒一三：
2），继 有 西 拉（徒 一 五 ：
40），后有年轻的同工提摩
太和提多等（罗一六：21；
林后一二：18）。
四．教会同工的认同与

试验（约壹四：1；启二：2）
1.试验同工的原因：
a.因为有假先知，假基

督，假师傅（约壹四：1；启
二：2；太二四：24；路二一：
8）出现在教会中。

b. 因为有邪灵利用人
来迷惑信徒（约壹四：1）。

c. 因为有贪图教会名
誉，权柄和利益的人，如亚
拿 尼 亚 ，撒 非 喇（徒 五 ：
1-11）。

d. 因为我们对人的存
心动机不知道。

2.试验同工的项目（要
试验什么？）

a.属灵生命方面：有圣
灵重生的信徒，必定有主的
爱和主的圣洁，同时注重日
常灵修生活。

b. 信仰的内容是否符
合圣经全部的真理，信仰与
日常生活和工作是否一致。

c.品格节操方面：对钱
财的清廉，对爱情的专一，
对权势的淡泊，对信诺的坚
守等。

d.恩赐方面：一个神所
配合的同工，是圣灵所膏立
的，他一定会从圣灵领受一
种或多种恩赐。他是否有
一两种独特的恩赐，并尽力
去使用？他有没有去追求
那能造就信徒的恩赐（林前
一四：14,26）？他有没有去
追求最大的恩赐—爱心（林
前一二：31，一三：13）？

3.试验同工的细则：
a. 不可单看学历或介

绍信，不能单听一两次的讲
道，或短期的实习工作，因
为事久才见人心。

b. 要一年半载相处的
观察：公开的生活与私下的
生活标准一致吗？

c.以往五至十年的工作

表现如何？工作的实际表
现是最可靠的荐信（林后
三：1-11）。

五．同工相处的问题
（徒 一 五 ：36-41；林 后 一
二：18）

1.同工相处的困难：同
工之间背景不同，个性不
同，教育程度不同，对事情
观点不同等等，都会造成许
多困难。那么要如何同工
呢？

2. 同工如何相处—生
命方面的提示：

a. 每个同工必须有圣
灵重生，以基督的心为心
（腓二：5）。这样可以靠圣
灵时时的帮助去克服：结
党，贪图虚荣，轻看别人，
自私不顾别人，强夺名誉地
位权柄等低劣行为的出现
（腓二：3-6）。

b.必须同领受（饮于）
一 位 圣 灵（林 前 一 二 ：
4-13；林后一二：18）。每
个同工都领受一位圣灵，那
么就可以同在一位圣灵里
祷告（犹：20）。分工合作，
殊 途 同 归（林 前 一 二 ：
7-11）。无阻挡的相交，共
享恩典，彼此分享真理亮光
（腓二：1）。靠圣灵传递福
音信息（帖前一：5），并从
圣灵不断领受真道。效法
基督的模样（帖前一：6）。
在圣灵里事奉神（来九：
14）。在圣灵里作见证（徒
一：8；路二四：49）。

c.同工必须同有一个心
志（腓一：27）。同有将福
音传遍地极给万民的心志
（太二八：18-20），同有效
法基督为福音受苦的心志
（腓一：29；彼前四：1），同
有追求生命与生活圣洁的
心志（弗四：23；帖前四：
3-4）。

3. 同工如何相处—态
度方面的提示：

a.不可“强人似我”（罗
一二：3）。不可要求同工
达到我们理想中的人物，这
是作不到的。

b. 要 尊 重 同 工（帖 前
五：13；腓二：29-30）。尊
重同工，就是尊重主耶稣
（约 一 二 ：26；路 一 二 ：
45-48）。尊重主耶稣，也
是尊重天父。

c.互相扶助同工的软弱
（徒 二 ○ ：35；帖 前 五 ：
14）。无论如何刚强的人，
总会有软弱的时刻。所以
要彼此扶助正在软弱中的
同工，不可落井下石。

d. 学 习 慷 慨 彼 此 褒
扬。彼得虽然在加拉太受
保罗的责备（加二：7-8），
但彼得在年老时忘记过去
的羞辱，却用书信褒扬保罗
（彼后三：15）。这应该是
效法主耶稣褒扬施洗约翰
的模样（太一一：3-13；约
三：27-30）。不过在褒扬
时的言词要正确恰当，不要
言过其实。

e.彼此切实相爱（约一
三：34-35），常感到对待同
工有亏欠（罗一三：8）。这
就可以和睦相处，令天父喜
悦（诗一三三：1-3）。

4. 长 幼 相 处 的 问 题 。
教会同工一定有年长与年
幼的情况出现，常发生代沟
及处事的方式不同，异象目
标不同，计画的周详与粗疏
的问题。所以：

a. 长辈当效法主耶稣
带领门徒的榜样：用整夜祷
告寻求天父旨意而拣选十
二位门徒（路六：12），将属
灵恩赐，权柄赐给他们。用
三年多时间带领青年门徒
实习工作（太四：17 至二

六：25；可一：16 至一四：
27；路四：38至二二：62；约
一：35 至一八：32；徒一：
1-11 等）。使徒保罗带领
提摩太学习事奉（徒一六：
1-4；提摩太前后书）。这
些记载都是长辈与晚辈同
工的榜样。

b. 晚辈应当谦卑存学
习受教的态度，视长辈为父
母兄长，并细心观察长辈处
事为人的原则，作为以后行
事的参考。

六．同工的脚踪问题
（林后一二：18）

“脚踪”是指同工完成
工作后，离开工场留给信徒
的榜样和见证，如：

1. 基督受苦的模样脚
踪（彼前二：21）。

2. 亚伯拉罕信而称义
的脚踪（罗四：3,9-16）。

3. 谦卑服事后辈的脚
踪（约一三：3-17），甘心过
简朴生活的脚踪（太八：
20）。

4. 要按神所定的年龄
和 体 力 精 神 的 情 况 而 进
退。不可以“至死忠心”为
名而霸占地位。如以利已
年迈眼睛昏花，耶和华的言
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还要
死抓住祭司的职位（撒上
三：1-2）。

结论：
教会同工问题是非常

复杂，千变万化的问题。讲
来容易实行难，短期容易长
期难。同工间的相处不好，
分争，甚至教会分裂，在社
会失去见证，是传福音救灵
魂的绊脚石，是教会衰败的
一个主要原因。笔者衷心
恳切祷告，希望这篇短文对
在教会中事奉的同工，有些
“烛光”的帮助。

金灯台

那 鸿 先 知 的 名 意 是
“安慰”。有关他的生平
我们不很清楚，只知道是
生在以勒格斯，至於以勒
格斯在那里，无从考查。
他是南方的先知，向北方
的亚述发言。

此书的成书时间很难
确定，那鸿书提到挪亚扪
被毁 (公元前 664 年)，他
也预言尼尼微被毁(公元
前 612 年)，我们只能断定
其写作时间，大约介於以
色列受到外来武力威脅约
五十二年之间，亚述当时
是一个强大盛国家，而犹

大时不时受到亚述的侵
略。

亚述统治当时的圣经
世界超过二百年，这个王
朝的版图，覆盖了从地中
海至波斯湾大部份中东地
带。在亚述王提勒拉比毗
列色一世时，其国土延伸
更远，后来继续的几位君
王使王朝更加强盛，在公
元前 612 年巴比伦与瑪代
联军攻下了尼尼微，在七
年之内称霸中东之后，亚
述王朝从此在历史中销声
灭迹。

那 鸿 书 只 有 一 个 主

题，就是宣告尼尼微的末
日。那鸿先知没有提到以
色列的罪行，或者劝告以
色列民要悔改。这是唯一
书卷没有提到以色列子
民，可见本书是专为亚述
写的，专注描述亚述的罪
行及被神审判的结局。

在旧约里面只有两卷
书是唯一对准尼尼微城说
的，那就是约拿书与那鸿
书，那鸿书补下约拿书所
遗留下来的篇幅。神虽迟
迟发怒，但祂绝对会审判
恶者。书中的钥句在一章
三节：“耶和华不以有罪
为无罪”，祂一定会对付
罪。

那鸿书充满热情，强
而有力，语气兴奋带着激
动的描述，令读者手不释
卷，堪称一位天才文学作
家。很多人以为此书与现
代人无关，因为尼尼微早
已灭亡，根本不必再述，
然而亚述的经历，可成为
当今强国的借鉴，一个国
家无论是君王，统治者，
或者平民百姓，生活必须

行在神公义中才会存活，
并无区别。

那鸿书的解读如下：
第 一 ，神 的 属 性 (1：

1-7)
那 鸿 先 知 一 开 始 就

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报
的神”，神的公义和慈爱
从未改变，善於改变的是
人。神是忌邪施报的神，
不容许罪恶的存在。神曾
给尼尼微人悔改的机会，
神曾差遣约拿先知前往传
道，他们悔改了，然而现
在胡态萌发，神又差遣那
鸿先知发预言警告，可惜
他们死性不改，仍陶醉在
罪恶败坏中。神是公义
的，不放过恶人，但神是
慈爱的，必不会毁灭良善
的 人 ，神 绝 对 不 会 作 错
事，那些不知悔改一意孤
行的人，是没有理由说神
不给他们机会，不赦免他
们和不爱他们的。

第二，犹大必得安慰
(2：8-15)

对犹大来说，这段经
文好像是及时雨，那鸿先

知向他们报平安的信息，
耶和华要复兴雅各的荣
华，而亚述必被剪除，恶
人必不再横行霸道，他们
必不会成功攻入耶路撒
冷，神必审判尼尼微，使
他们被剪除，因为神处处
关心祂子民的安危和福
祉。

第三，尼尼微的倾覆
(2：1-13)

那打碎邦国的巴比伦
大军必上来直捣尼尼微，
这是指公元 612 年巴比伦
如同底格里斯河堤滥滥成
灾，一发不可收拾，将尼
尼微冲灭，从此尼尼微不
復存在。神将兴起以色列
成为万国的荣耀，这是多
么令人振奋的喜讯，不过
这预言在先知时代或以后
都不实现，可见必须在千
禧年时期才会应验。

第四，有关更多尼尼
微末日的预言(3：1-19)

尼尼微是一个充满血
腥的城市，那鸿先知不断
强调巴比伦帝国将要面对
的报应是尸首遍野，血流

成河，让列国围观尼尼微
的下场，以此作为强暴政
权的借镜。那鸿先知以挪
亚扪为例，公元前 664 年
被亚述毁灭。先知说像这
样坚固的挪亚扪大城，同
样也会毁灭，尼尼微岂能
倖俛呢？先知以亚述王的
哀歌作为结束，说明国家
命运已经病入膏盲，这是
任何暴政都会遇到的下
场，无可倖免。

因此让我们以历史为
借鉴，如同一面明镜将自
己看清，我们今日究竟已
经到了那个地步，就会落
到那个下场。无论国家，
无论家庭，无论个人，都
在神的监督之下，中国人
所 谓 ：“ 人 在 做 ，天 在
看”。我们都在同一位又
真又活的公义圣洁的神面
前受审判：“祂必不以有
罪为无罪”，但我们的神
也不以无罪为有罪，祂必
看护良善的人，施恩赐福
信靠祂的人，直到千代。
愿荣耀归主，直到永远。
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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